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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做好《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贯彻

执行工作的通知  

 
(农办机［2009］47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机管理局（办公室）： 

  近日，经国务院同意，财政部、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安部、卫生部和农业部以联合部令

发布了《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管理试行办法》（以下简称《办法》），于2010年1月1日起实

施。现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贯彻执行《办法》的有关工作要求通知如下： 

  一、充分认识贯彻执行《办法》的重要意义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是《道路交通安全

法》规定的一项制度，是机动车交通事故强制保险（以下简称“交强险”）制度的补充。通过救助基

金，垫付道路交通事故中受害人因抢救费用超过肇事机动车交强险责任限额、肇事机动车未参加交强

险和机动车肇事后逃逸等情形的人身伤亡丧葬费用、部分或者全部抢救费用，有利于及时抢救道路交

通事故中的受伤人员，减轻事故造成的伤害后果，保护事故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制定并实施《办法》

是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积极履行国家对道路交通事故受害者救助职能的重要举

措，充分体现了国家和社会对公民生命安全和健康的关爱和救济，是一种新型社会保障制度，对于化

解社会矛盾、促进和谐社会建设具有十分重要意义。各地要充分认识贯彻实施《办法》的重要性，将

《办法》的学习贯彻与《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学习贯彻结合起来，及时组织农机安全监理

执法人员认真学习《办法》，深刻领会涉及拖拉机事故的有关内容和精神，准确把握《办法》对各级

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工作的要求，做好相关准备工作，确保按照《办法》的有关规定正确履行职责，

将贯彻实施工作抓好抓到位。 

  二、积极参与制定本省（区、市）实施细则今年11月1日实施的《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规

定，拖拉机在道路外发生事故由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处理。《办法》明确机动车在道路外的地方

通行时发生事故，造成人身伤亡的，比照适本用本办法，主要是将拖拉机在道路以外作业或转移时发

生的事故纳入救助基金垫付范围，比照执行。规定省级救助基金主管部门应当依据《办法》有关规

定，会同本地区有关部门制订实施细则。为此，各省（区、市）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要积极参与，主

动配合省级救助基金主管部门和有关部门做好本省（区、市）《办法》实施细则的制定工作。对于拖

拉机发生道路外事故，在实施细则中应当比照《办法》相关条款规定，明确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制作

相应的垫付通知书工作等相关工作职责和有关事宜，增强救助基金救助拖拉机道路外事故工作的可操

作性。 

  三、切实履行好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职责《办法》规定，地方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负责协助救助

基金管理机构向涉及农业机械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明确将拖拉机道路交通事故和农田、场院

等道路外作业、转移发生的事故纳入了救助基金垫付范围。各地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要履行好职责，

积极协助当地救助基金管理机构做好向农业机械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人追偿垫付费用的工作。拖拉机

道路以外发生事故时，出现《办法》规定的属于救助基金垫付的情形时，要依法依规通知相关部门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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付抢救费用，告知受害人亲属申请垫付丧葬费用的权利。各级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和农机安全监理机

构要积极落实拖拉机交强险的把关、验证、审查等制度，加强安全检查，对申请办理拖拉机注册登

记、申领定期检验合格标志的，要查验投保拖拉机交强险凭据。对未办理拖拉机交强险的，不得准予

办理注册登记、核发定期检验合格标志，并依法予以查处。 

  四、主动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调配合各地农业机械化主管部门要加强同财政、保监、公安、卫生

以及救助基金管理部门的工作配合，加强信息沟通，严密工作程序，建立完善协作配合机制，确保

《办法》顺利实施。要会同相关部门，通过多种渠道广泛宣传《办法》的主要内容和实施《办法》的

重要意义，着力推进《办法》进课堂、进教材、进社区、进农户。要把《办法》的宣传与《农业机械

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的宣传贯彻结合起来，与“平安农机”创建活动等工作结合起来，相互促进。要

通过电视、广播报刊等媒体，采取发放明白纸、印制宣传手册、开展宣教和座谈等多种形式，对《办

法》进行广泛的宣传，营造《办法》贯彻实施的良好社会氛围。 

  农业部办公厅 

  二00九年十一月十七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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